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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法務部「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有

關告訴人查詢部分，係以輸入告訴人姓名之

方式查詢，並無以身分證字號查詢之功能，

是告訴人簡表資料有相同姓名告訴人同列之

可能。則檢察官據所查得可能係相同姓名之

不同告訴人簡表資料，以認定某特定告訴人

之告訴紀錄而記載於處分書內，並送達案件

對造，且遭他案檢察官引用，是否影響當事

人權益？法務部「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

是否有所缺失？使用該系統所查得之資料，

是否尚應進一步查證？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案。 

貳、調查意見： 

據訴，法務部「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有關告訴

人查詢部分，係以輸入告訴人姓名之方式查詢，並無以

身分證字號查詢之功能，是告訴人簡表資料有相同姓名

告訴人同列之可能。則檢察官據所查得可能係相同姓名

之不同告訴人簡表資料，以認定某特定告訴人之告訴紀

錄而記載於處分書內，並送達案件對造，且遭他案檢察

官引用，是否影響當事人權益？法務部「刑事資料智慧

查詢系統」是否有所缺失？使用該系統所查得之資料，

是否尚應進一步查證？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經調閱

法務部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07年12月13日詢問法

務部相關主管人員，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法務部「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人查詢功能

囿於基礎資料不足，僅以姓名為單一查詢條件，致有

同名同姓並列之可能，造成將約140次告訴紀錄均歸諸

同一當事人之疏漏；而「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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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竟亦發生類似錯誤，再三肇致當事人權益受損，

均顯示該部相關資訊系統在「個人可識別資訊」
1
之設

計及警示實有改善必要，該部允宜就精進措施加以落

實及強化，避免對各檢察機關書狀內容、民眾權益、

甚至裁判之公正性構成潛在風險。 

(一)據法務部查復，該部有鑑於被告前案紀錄等資料係

檢察官於偵辦案件時重要之參考依據，為使檢察官

及檢察署之專責人員能方便、迅速的有效利用正確

的刑事案件資料，並減少相關資料因存放於不同系

統而需分別查詢之不便，該部資訊處自93年4月起

著手規劃「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下稱智慧查

詢系統)，於94年5月完成全系統測詴工作，並於94

年6月3日經檢察官資訊環境改善小組會議確認功

能，並自94年7月1日起將該系統正式納入該部單一

登入窗口開放檢察機關使用。 

(二)法務部「智慧查詢系統」維運至今，系統功能簡述

如下： 

1、刑案資料線上查證作業。 

2、其他資料查詢作業：不限於個案被告範圍，提供

「在監在押查詢」、「告訴人查詢」、「交保人查

詢」、「毒品裁罰查詢」。 

3、刑案資料報表作業：提供包括刑案查註表、被告

提示表、案件紀錄簡表、連結書類、檢察官服務

資訊等報表。 

4、檢察官服務作業：使用者為辦案檢察官時，系統

提供「承辦未結案件清單」、「進行中被告全國另

                   
1
個人可識別資訊(PII，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依據維基百科定義為，可

以用來辨識、聯絡、定位單一人士，或加上一些輔助資訊後達成前述目的的資訊。以GOOGLE

為例，PII係指凡是可用以直接識別、聯絡任何使用者，或精確定位個人位置的資訊，Google 

都將其視為 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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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新案」、「未結案被告重要異動通知」、「起訴偵

查案件裁判確定」等異常通知訊息及報表。 

5、勘誤帄台－資料疑義：提供使用者對於資料有疑

義時提問管道，由臺灣高等檢察署資料科特定使

用者確認資料及回覆。 

(三)其中「告訴人查詢」功能即為本案發生疏漏之關鍵，

告訴人查詢作業可查得告訴人所提告案件之被告

姓名、被告身分證統一編號、案號、承辦股別、案

件分案日期、收案案由、結案日期及結案案由。據

法務部說明，該功能一般而言，可輔助檢察官確認

告訴案件是否相同或具有關連性，而有併案辦理、

移轉管轄之需要，可增加檢察官辦案可使用之資料

豐富性。 

(四)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承辦檢察官

於104年間偵辦張淑芬提起妨害自由案件告訴時，

為查證被告辯稱「……告訴人先前多次提出告訴，

傷害到許多人。」等語，利用前開「智慧查詢系統」

之「告訴人查詢」功能，查詢告訴人姓名(張淑芬)，

獲致系統產生之「告訴人簡表」臚列約140筆告訴

紀錄，再綜合其他全部證據為整體性之判斷後，於

104年12月22日完成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04年度偵

字第30693號不起訴處分書；惟其於不起訴處分書

所記載告訴人有「多次(約140件)」告訴紀錄之資

訊，係將同名為「張淑芬」之所有告訴案件，全數

認為係告訴人所提出，而記載於不起訴處分書，並

作為不起訴處分理由之一部，以致產生爭議。 

(五)對此，法務部說明，由於「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

人查詢功能並無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查詢之條

件，確實有可能出現同名同姓告訴人並列之情形。 

1、至於為何未能納入身分證字號作為查詢條件，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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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說明，告訴人資料由各地方檢察署相關業務同

仁登錄，實務上在登錄告訴人資料時，多數僅會

登錄姓名，較少登錄身分證字號(有身分證資料

約占全數資料2.32%)。因此告訴人查詢系統設計

上不朝向提供無資料之欄位（即身分證統一編

號、出生年月日）作為查詢條件，自無法再提供

多條件之「進階查詢」功能。惟告訴人查詢系統

固有上述之限制，但檢察官可使用之各種資料，

本來就具有精準度有高有低之現象，精準度較低

之資料，可與其他資料綜合運用，並非毫無意義

及用處。故告訴人查詢系統雖未納入更多查詢功

能，仍可作為檢察官辦案之參考。 

2、該部亦於本院詢問時說明，「早年有些告訴人沒

有寫姓名以外的資訊，有的狀紙甚至只是隨便的

一張紙，連地址資訊都不對。」、「也許其他告訴

人也有類似狀況，我們不敢說都沒有」，「告訴次

數其實不是一個數字直接跳出來，告訴人簡表是

一個逐筆的清冊，承辦檢察官當時應該是逐筆算

到140幾筆。系統設計當然都是因應使用者的需

求，但是基礎資料有些本身就不完整，告訴人連

姓名都可能是錯的」，顯見該部在告訴人之基礎

資料方面確實不足。 

3、有關「智慧查詢系統」告訴人簡表可能隱含同名

同姓資訊，是否有被其他介接系統或使用者誤用

之可能性，該部說明：「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

人查詢，因收集之資料單純為告訴人與其提出告

訴之案件案號，故此項查詢僅係提供檢察官因辦

案需要查詢之內部使用系統，並無其他使用者透

過資料介接而誤用次數資訊之可能。 

(六)另外，本案當事人張淑芬女士107年收受新北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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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經檢視內

容與本案當事人張淑芬無關，緣係新北地檢署又將

其他張淑芬之告訴處分結果誤寄本案當事人及其

他關係人，不但使當事人精神上再次受到打擊，更

將當事人之住址等個人資料洩漏予不認識之他案

被告。對此，法務部說明如下： 

1、新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30963號告訴人張淑

芬於106年10月6日寄送刑事陳報函至該署，該署

於106年10月12日收文，由資料科行政人員查詢

「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下稱支援辦案系

統)以便送文，該行政人員輸入該函陳報人張淑

芬之姓名，在該系統中跳出「張淑芬」在該署書

股有一未結案件之告訴人為「張淑芬」，即誤請

其他同仁將該函送予書股檢察官收受，並由書股

檢察官將該函附在106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告訴

人亦為「張淑芬」之案件卷宗內。 

2、該署書股檢察官於106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案件

偵查終結撰寫書類時，依該函陳報人即申訴人張

淑芬在該函中所載臺北市文山區之戶籍地址、新

北市中和區之現住地址等資料，作為本件不起訴

處分書中告訴人欄之地址，書股書記官於107年3

月15日製作該不起訴處分書後即依本件書類所

載地址，寄送本件之結案書類予申訴人張淑芬；

經申訴人張淑芬向該署書股書記官反映其非106

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案件告訴人後，書股檢察官

隨即於107年4月24日更正本件書類錯誤之告訴

人地址，並指示書記官於107年4月25日寄發更正

後之本件不起訴處分書予相關人。 

3、法務部資訊處陳科長於約詢時補充說明： 

（1）造成新北地檢署106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不起



6 

 

訴處分書錯誤的「支援辦案系統」與「智慧查

詢系統」係屬兩個獨立的資訊系統，「支援辦案

系統」僅能查詢本檢資料，而「智慧查詢系統」

可以查詢全國資料，使用者也不同，但「智慧

查詢系統」部分資料係來自「支援辦案系統」。 

（2）新北地檢署分案行政人員使用「支援辦案系

統」之所以會跳出「張淑芬」之未結案件，而

誤送該署書股檢察官，其設計原為考量在同一

案情形下，後案有併至前案而由同一檢察官承

辦之需求。因此收案之書股檢察官如確實檢視

所收案件非與承辦之前案為同案，而退回分案

人員，應可避免誤寄。 

(七)按內政部於107年11月5日發布「全國姓名統計出爐 

『家豪』與『淑芬』蟬聯第一」之新聞稿指出，國

人前 3大常見名字，男性依序為家豪（ 1萬 4,208

人）、志明（1萬3,375人）、俊傑（1萬2,587人）。

女性依序為淑芬（3萬1,923人）、淑惠（2萬9,947

人）、美玲（2萬7,355人），顯示我國同名同姓情形

甚為普遍，而本案又恰為女性名字最常見者，爰在

資訊系統設計上若僅以姓名作為「個人可識別資

訊」而無其他識別條件，則「張冠李戴」之錯誤機

率極高。 

1、「智慧查詢系統」及「支援辦案系統」涉及本案

之兩次錯誤識別，均與該部資訊系統「個人可識

別資訊」相關設計及警示不夠有關。倘法務部及

檢察機關相關系統及作業對此欠缺審慎考量，使

類似問題散見於其他資訊系統，將對各檢察機關

之書狀內容、民眾權益、甚至裁判之公正性構成

潛在風險，以本案為例即衍生後續本可避免之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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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新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30693號不起訴處

分書錯誤樣態為例，既然低精確度的告訴次數，

該部亦認為係屬檢察官判斷「重要依據」之一，

且資訊系統設計之初衷既為「使檢察官及檢察署

之專責人員能方便、迅速的有效利用正確的刑事

案件資料，並減少相關資料因存放於不同系統而

需分別查詢之不便」，則該部所述，「資料本來就

具有精準度有高有低之現象，精準度較低之資

料，可與其他資料綜合運用」或要求使用者(檢

察官)深入交叉比對等說法，仍將難以避免人為

疏漏，尚非可採。 

(八)再查，「智慧查詢系統」自103年第1季開始迄107年

第3季為止，共列有28項更版異動，其中第28項次

即為涉及本案之「告訴人查詢畫面及簡表增列警

語”本系統所示之告訴人資訊有部分不含年籍資

料，應妥適使用所查得之資訊，並進行查證，以免

影響當事人權益”」，顯示系統改版或新增功能應

屬帄常，亦非特別困難，況資訊系統改版擴充於生

命週期管理中係屬必要，法務部應無排除改善告訴

人查詢條件之理由。 

(九)承上，法務部為因應前開風險並提高資料正確性，

已陸續辦理下列措施。 

1、於107年10月12日邀集檢察機關開會研商增設其

他查詢條件可行性，會議結論如下： 

（1）「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人查詢功能，應增加

「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查詢條件。開始施行

後，新收案件應由地檢署人員輸入告訴人之身

分證統一編號。 

（2）就施行前歷史案件，會先將已經存在於案件管

理系統之告訴人身分證統一編號資料，直接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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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剩餘部分因資料

量過於龐大，需考量地檢署人力負荷，故輸入

之範圍將再行研議。 

（3）前述結論在資訊技術及地檢署人力負荷上可

行，該部正進行內部簽核程序，將於核定後立

即辦理。 

2、「智慧查詢系統」告訴人查詢功能程式畫面及報

表已加註「本系統所示之告訴人資訊有部分不含

年籍資料，應妥適使用所查得之資訊，並進行查

證，以免影響當事人權益。」(即107年Q3之更版

異動內容)說明如下圖，更清楚提示使用者應利

用其他資料加以確認正確性。 

 

3、法務部亦於 107年 6月 20日發函臺灣高等檢察

署，略以「請轉知所屬妥適使用『刑事資料智慧

查詢系統-告訴人查詢作業』查得之資料，避免

因資料不完整，影響當事人權益」。 

(十)綜上，法務部「刑事資料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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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功能囿於基礎資料不足，僅以姓名為單一查詢

條件，致有同名同姓並列之可能，造成將約140次

告訴紀錄均歸諸同一當事人之疏漏；而「一審支援

檢察官辦案系統」隨後竟亦發生類似錯誤，再三肇

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均顯示該部相關資訊系統在

「個人可識別資訊」  之設計及警示實有改善必

要，該部允宜就精進措施加以落實及強化，避免對

各檢察機關書狀內容、民眾權益、甚至裁判之公正

性構成潛在風險。 

二、新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30693號不起訴處分書之承

辦檢察官，囿於法務部資訊系統缺陷，誤將約140次告

訴紀錄均歸諸同一當事人，並以之為不起訴處分理由

之一部，並非單獨以告訴次數判斷起訴與否，而係綜

合全部證據後進行整體性判斷而為不起訴處分等情，

固非無憑，亦尚難遽指其處分有所違誤；惟該承辦檢

察官對告訴人查詢功能不能排除有同名同姓告訴人並

列之可能，並非不能預見，卻未盡查證之能事，亦未

與其他作業系統進行多種或交叉查詢，前揭錯誤即難

謂無疏漏之責。 

(一)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04年度偵字第30693號不起訴處

分書誤將同名同姓之告訴紀錄全數歸於本案當事

人，其在資訊系統層面之問題，法務部已說明由於

「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人查詢功能確實有可能出

現同名同姓告訴人並列之情形，相關分析業已詳述

於調查意見一。 

(二)有關前開錯誤是否造成檢察官心證之偏頗，不利於

告訴人而有影響處分結果之虞，法務部說明如次： 

1、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

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訟

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訊問或詢問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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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重在辨別犯罪事實之有無，但與犯罪構成要

件、量刑標準或加重、減免原因有關之事實，均

應於訊問或詢問時，深切注意，研訊明確，倘被

告提出有利之事實，自應就其證明方法及調查途

徑，逐層追求，不可漠然視之。檢察機關辦理刑

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5點定有明文。該案

被告傅雅芳辯稱：告訴人張淑芬先前多次提出告

訴，傷害到許多人，其在facebook上之留言只是

希望告訴人停止這些無謂的行為等語，則該案告

訴人先前提出告訴之次數，自與被告留言之動

機、目的、主觀上是否具有恐嚇之犯意等事項有

相當程度之關聯，事涉犯罪主觀構成要件之有無

以及量刑輕重等事實認定之重要依據。 

2、準此，承辦檢察官就此辯解進行調查，並於不起

訴處分之理由中交代此事項，自屬適法之舉，亦

為承辦檢察官職務上本於確信所為之判斷及法

律見解。況檢察官並非僅單純以告訴人先前之告

訴次數，作為起訴與否之唯一判斷依據，而係綜

合全部之證據後為整體性之判斷，亦有逐一交代

各項理由及依據，自不能僅針對原不起訴處分書

對告訴人先前提出告訴次數之記載，單獨論斷其

必要性或是否足以影響起訴與否之判斷。 

3、縱該部認為告訴次數係屬「重要依據」，惟經修

正刪除後，仍未能改變檢察官之判斷及處分結

果。對此，該部再度說明：本案係新北地檢署偵

辦被告於臉書留言是否涉及恐嚇告訴人情事，被

告於偵查中辯稱：告訴人先前多次提次提出告

訴，傷害到很多人，伊留言只是希望告訴人停止

這些無謂的行為等語；基於檢察官應就被告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客觀義務，則本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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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先前提出告訴之次數，與被告留言主觀上是

否具有恐嚇之主觀犯意等事項難謂無關聯性。且

本案檢察官並非以告訴人先前之告訴次數，作為

被告行為是否構成恐嚇之主要判斷依據，而係綜

合全部證據資料後為整體性之判斷，並逐一交代

各項理由及判斷結果，尚非僅針對原不起訴處分

書對告訴人先前提出告訴次數之記載，單獨論斷

其必要性或是否足以影響起訴與否之判斷。 

(三)縱然錯誤記載告訴次數不致影響處分結果，但該案

承辦檢察官未能極盡查證之能事，而造成書狀內容

有誤，尚難謂毫無疏漏，此亦有法務部相關主管人

員於本院辦理詢問時之說明可憑： 

1、法務部陳次長○○表示：「我認為是有一點疏

失，因為同一告訴人 140幾件告訴紀錄並不常

見，像這麼多件，我個人的話是不會只引用這個

簡表。」、「我也認為既然要引用在書狀上，就要

謹慎一些。」等語。 

2、該部黃調部辦事檢察官○○亦表示：「如果檢察

官連數字都寫進不起訴處分書，那確實應該再做

精確一些的判斷。」、「這位承辦檢察官是比較資

淺沒錯，但是辦案品質不錯，最近還破獲史上最

大的安毒工廠；我想司法官學院的課程是沒有教

這些系統的功能，可以考慮從這部分強化。」等

語。 

3、該部資訊處陳科長○○亦補充：「如果像是次長

講的情況，告訴人本來就沒有統編，那也沒有辦

法辨識出不同告訴人，但是如果系統有警語，檢

察官應該就可以注意到。」 

(四)再查，「智慧查詢系統」之告訴人查詢功能，因收集

之資料單純為告訴人姓名與其提出告訴之案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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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後續檢察官如要查證是否為相同告訴人及其他

應用，可再透過該部書類查詢等相關查證機制加以

確認。再者，該部資訊系統為協助檢察官偵辦案件

需要，提供2、30項各式查詢作業，檢察官可依其

案件需要進行多種或交叉查詢。該部黃調部辦事檢

察官致中於本院詢問時補充，「以本案為例，不一

定要用到系統提供的2、30種功能，也許多用1、2

種就可以辨別同名同姓之告訴人。例如，可以進一

步去查詢被告有哪些、或是進到結案的書類系統去

看告訴人的住址，當然如果要越精細的確認和辨

別，就要用更多功能去查」。顯示智慧查詢系統縱

然有所缺陷，但亦可由交叉比對方式彌補，以辨識

不同告訴人。基此，承辦檢察官並非完全無法避免

旨揭錯誤之發生。 

(五)綜上，新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30693號不起訴處

分書之承辦檢察官，囿於法務部資訊系統缺陷，誤

將約140次告訴紀錄均歸諸同一當事人，並以之為

不起訴處分理由之一部，並非單獨以告訴次數判斷

起訴與否，而係綜合全部證據後進行整體性判斷而

為不起訴處分等情，固非無憑，亦尚難遽指其裁判

有所違誤；惟該承辦檢察官對告訴人查詢功能不能

排除有同名同姓告訴人並列之可能，並非不能預

見，卻未盡查證之能事，亦未與其他作業系統進行

多種或交叉查詢，前揭錯誤即難謂無疏漏之責。 

三、針對陳訴人指稱，法務部未能就系統積極改善，且

新北地檢署及臺南地檢署均有拒就不起訴處分書進

行更正並重為送達等情。經查，本案所涉三份書狀

均有錯誤記載當事人告訴次數或地址資訊情事，上

開檢察機關業已修正錯誤部分並重為送達；惟法務

部仍允宜積極向陳訴人說明包含資訊系統改善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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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補救措施，以免招致被動消極之訾議。 

(一)有關新北地檢署檢察官104年度偵字第30693號不起

訴處分書之補正事宜，該部表示，原不起訴處分書

就此部分更正為「復參以本件告訴人之前確有曾向

他人提出告訴之紀錄，此亦有本署告訴人簡表1份

及不起訴處分書影本3份附卷可稽」(即刪除「多次

(約140件)」之文字，其餘不變)後，重新送達當事

人。 

(二)新北地檢署106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

之補正事宜，經陳訴人張淑芬向該署書股書記官反

映其非106年度偵緝字第3042號案件告訴人後，書

股檢察官隨即於107年4月24日更正本件書類錯誤

之告訴人地址，並指示書記官於107年4月25日寄發

更正後之本件不起訴處分書予相關人。 

(三)至於由本案當事人提起有關妨害秘密之告訴，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以不起訴處分

偵結，惟該署106年度偵字第7038、7039號不起訴

處分書亦記載有當事人錯誤告訴次數一節。對此，

法務部說明: 

1、臺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7038、7039號不起訴

處分書，就告訴紀錄之記載有四部分，其中「它

有140件前科」載於第2頁第14行、第5頁倒數第7

行及第9頁第5行，此三部分均是告訴人提告誹謗

之告訴事實內容（即被告傳送「它有140件前科」

之文字予他人之事實），並非檢察官認定告訴人

「有140件前科」或「曾提出140次告訴」，此由

處分書內容觀之即明。 

2、至於處分書第8頁第6、7行所載「告訴人之前確

有曾多次（約140件）向他人提出詐欺、侵占、

妨害自由、傷害等罪名之告訴紀錄」部分，細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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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即可知，此一整大段是在論述被告是否構

成誹謗罪，告訴人指摘被告以「髒魚」、「訟棍」

等語對其誹謗，而檢察官認為，因新北地檢署104

年度偵字第 30963號不起訴處分書載有前述內

容，故被告前述評論，是基於該不起訴處分書所

載事項，主觀上無誹謗之故意。從而，臺南地檢

署檢察官並未認為告訴人曾提出過140次告訴，

僅是在說明，被告因為看到新北地檢署不起訴處

分書這樣寫，所以講話並非無所本。 

3、綜上所述，法務部認為臺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

第7038、7039號不起訴處分書有關告訴紀錄之記

載，並非檢察官有誤認或誤引告訴人先前告訴紀

錄，而係案件理由說明時引用告訴人之告訴內容

或另案之書類內容，自非「告訴紀錄不實資訊」。 

(四)惟查106年度偵字第7038、7039號不起訴處分書第5

頁內容，仍有略以「經查：……『它有 140件前

科』……，此事實固可認定。」等語，顯示承辦檢

察官縱係引用告訴人之告訴內容或另案之書類內

容，但上開不起訴處分書事實基礎仍處於紀載不實

之狀態。對此，法務部陳次長明堂於12月13日於本

院詢問時承諾將儘速辦理更正事宜。經該部於107

年12月18日以電子郵件向本院說明已完成更正事

宜，復經「法務部檢察書類查詢系統」查詢前開不

起訴處分書，確已刪除告訴次數資訊。 

(五)有關資訊系統未能積極改善一節，該部說明，縱然

本案發生已近2年，惟該部資訊處在本案成為新聞

事件前並未接獲任何通知，又此一查詢作業自94年

底提供運作，除此事件外，亦未處理過資料誤用之

情事。況且，承辦檢察官如何使用各類系統，全在

個人運用，旁人應無法置喙，資訊處於作業權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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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使用類此系統之權，如使用者未反映問題，自不

知檢察官使用系統之情境。 

(六)綜上，針對陳訴人指稱，法務部未能就系統積極改

善，且新北地檢署及臺南地檢署均有拒就不起訴處

分書進行更正並重為送達等情。經查，本案所涉三

份書狀均有錯誤記載當事人告訴次數或地址資訊

情事，上開檢察機關業已修正錯誤部分並重為送

達；惟法務部仍允宜積極向陳訴人說明包含資訊系

統改善在內之相關補救措施，以免招致被動消極之

訾議。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三，函請法務部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法務部檢討相關失職人員責任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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